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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出让

活动。

2.竞买人应当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本地块可单独竞买，也可联

合竞买。联合竞买的，联合各方均应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3.禁止“信用中国”网站列入的“严重失信人”参加竞买。禁止在宁波

市范围内被认定为非政府原因闲置土地且尚未处置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参

加竞买。禁止在宁波市范围内因非政府原因仍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单位

和个人参加竞买。

地块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

三、购地资金要求

竞买人的购地资金（含竞买保证金、出让价款）来源应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

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

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

资金不得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竞买人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

四、拍卖交易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网址：www.zjzrzyjy.com）进行。地块竞买申

请人可在2025年10月20日9∶00至2025年10月29日17∶00登录交易平

台进行报名。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

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联合申请竞买的，联合各方均

须办理数字证书，并登录交易平台，按联合竞买程序进行相关操作。

五、竞得入选人确定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拍卖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和具体报价时间详见下表。

七、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有关要求，本次拍卖出让对竞买资格、购地

资金采用“先承诺，后审查”的方式进行。竞买申请人按时、足额缴纳竞买

保证金的，自动先行成为竞买人。

交易结束后，出让人将对竞得（入选）人竞买资格、购地资金开展审

查，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及出让文件规定的，采取以下措施：

1.取消竞得资格，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返还；对已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已出让土地使用权，土

地出让金中原竞买保证金等额部分不予返还，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

赔偿损失。

2.两年内禁止该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参加宁波市国有建设用地

竞买活动（含联合竞买）。

3.相关违规情况依法计入竞买人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处理结果向社

会公开。

八、拍卖咨询
本次地块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交易平台浏览或下载。

其他事宜，可向宁波市自然资源整治储备中心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海曙分局进行咨询。

联系方式：
顾老师、傅老师

咨询电话：0574-89284847、89180321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甬土告〔2025〕01034号）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甬土告〔2025〕01034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 1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拍卖方式出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9月30日

地块编号

甬储出2025-031号

地块名称

海曙区HS04-01-19-1地块

区域

海曙区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出让面积（公顷）

3.7654

容积率

1.0＜r≤1.6

起始总价（万元）

75380.3

保证金（万元）

15100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地块编号

甬储出
2025-031号

地块名称

海曙区
HS04-01-19-1地块

缴纳竞买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25年10月29日
17∶00

拍卖开始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9∶30

注：具体情况以出让文件为准，出让价格和竞买保证金以人民币计价。注：具体情况以出让文件为准，出让价格和竞买保证金以人民币计价。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出让

活动。

2.竞买人应当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本地块可单独竞买，也可联

合竞买。联合竞买的，联合各方均应具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3.禁止“信用中国”网站列入的“严重失信人”参加竞买。禁止在宁波

市范围内被认定为非政府原因闲置土地且尚未处置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参

加竞买。禁止在宁波市范围内因非政府原因仍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单位

和个人参加竞买。

地块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

三、购地资金要求

竞买人的购地资金（含竞买保证金、出让价款）来源应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

相关融资便利等。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

金，购地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购地

资金不得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购地资金不得使用

竞买人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

四、拍卖交易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网址：www.zjzrzyjy.com）进行。地块竞买申

请人可在2025年10月20日9∶00至2025年10月29日17∶00登录交易平

台进行报名。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

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联合申请竞买的，联合各方均

须办理数字证书，并登录交易平台，按联合竞买程序进行相关操作。

五、竞得入选人确定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拍卖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和具体报价时间详见下表。

七、违约责任
根据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有关要求，本次拍卖出让对竞买资格、购地

资金采用“先承诺，后审查”的方式进行。竞买申请人按时、足额缴纳竞买

保证金的，自动先行成为竞买人。

交易结束后，出让人将对竞得（入选）人竞买资格、购地资金开展审

查，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及出让文件规定的，采取以下措施：

1.取消竞得资格，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返还；对已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已出让土地使用权，土

地出让金中原竞买保证金等额部分不予返还，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

赔偿损失。

2.两年内禁止该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参加宁波市国有建设用地

竞买活动（含联合竞买）。

3.相关违规情况依法计入竞买人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处理结果向社

会公开。

八、拍卖咨询
本次地块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交易平台浏览或下载。

其他事宜，可向宁波市自然资源整治储备中心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海曙分局进行咨询。

联系方式：
顾老师、傅老师

咨询电话：0574-89284847、89180321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甬土告〔2025〕01033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 1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拍卖方式出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9月30日

注：具体情况以出让文件为准，出让价格和竞买保证金以人民币计价。

地块编号

甬储出
2025-032号

地块名称

海曙区HS07-02-36-a地块

区域

海曙区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出让面积（公顷）

1.323

容积率

1.0＜r≤1.1

起始总价（万元）

22947.18

保证金（万元）

4600

出让年限

住宅用地70年，
商服用地40年

地块编号

甬储出
2025-032号

地块名称

海曙区
HS07-02-36-a地块

缴纳竞买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25年10月29日
17∶00

拍卖开始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9∶00


